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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 年花蓮縣樂活盃傳統路跑比賽暨原運會資格選拔賽競賽規程 

壹、宗  旨：推展本縣原住民族同胞參與傳統路跑運動，提高運動技術水準，促進身心健

康及增進彼此情誼，並選拔參加 106 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參賽選手。 

貳、指導單位：花蓮縣政府。 

參、主辦單位：花蓮縣體育會。 

肆、承辦單位：花蓮縣體育會田徑委員會。 

伍、協辦單位：花蓮縣萬榮鄉公所、花蓮縣萬榮鄉西林國民小學。 

陸、競賽資訊： 

一、比賽日期：105 年 11 月 27 日（星期日），運動員應於當天上午 7 時 30 分於花蓮縣萬

榮鄉西林國民小學籃球場報到檢錄，8 時 30 分起跑。 

二、比賽地點：比賽始於花蓮縣萬榮鄉西林國民小學，途經西林村至見晴村產業道路，最

終返回西林國民小學。 

三、比賽分組：少年男子組、少年女子組、青少年男子組、青少年女子組、公開男子組、

公開女子組。 

四、比賽項目：個人賽。 

五、戶籍規定：凡花蓮縣縣民具有原住民身分，且以原住民身分在 105 年 9 月 25 日以前

設籍本縣者，均可報名參加。 

六、年齡規定： 

（一）少年男子組、少年女子組：限民國 93 年 9 月 1 日至 96 年 8 月 31 日出生者。 

（二）青少年男子組、青少年女子組：限民國 90 年 9 月 1 日至 93 年 8 月 31 日出生者。 

（三）公開男子組、公開女子組：限民國 90 年 8 月 31 日以前出生者。 

七、比賽規則：採用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審定之最新國際田徑規則，如規則解釋有爭議，以

英文版為準。若規則無明文，則以審判委員會之決議為最終判決。 

八、比賽距離： 

（一）少年男子組、少年女子組 4 公里。 

（二）青少年男子組、青少年女子組 8 公里。 

（三）公開男子組、公開女子組 10 公里（運動員入選代表隊後，請以 106 年全國原住民

族運動會傳統路跑公開組比賽距離 12 公里為訓練距離）。 

九、參加辦法： 

（一）凡欲參加本賽事之選手，應於規定時間內辦理報名與註冊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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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本次賽會採傳真或電子郵件報名方式辦理，傳真號碼 03-8791148，電子郵件信箱

harold0811@gmail.com，報名表如附件二，參賽選手對報名事項有所疑問，請電

0937165928 陳長旭先生洽詢。 

（三）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 105 年 11 月 18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5 時止(以電子郵件傳送時間

或傳真傳送時間為準)，逾期不再接受報名。完成電子郵件或傳真傳送報名後，請電

0937165928 向陳長旭先生確認。 

十、獎    勵：本次賽會設置優勝獎狀，以獎勵成績優良之運動員，獎勵原則如下： 

（一）錄取各組前 6 名之運動員，分別頒給獎狀（惟報名人數 8 人（含）以上則錄取 6 名，

7 人取 5 名、6 人取 4 名，5 人取 3 名、4 人取 2 名、3 人取 1 名）。 

（二）工作人員及裁判（未領取工作費及裁判費人員）之獎勵，依花蓮縣政府所屬各級學

校專業人員獎懲作業要點辦理。非縣屬學校單位則依其規定，函請所屬學校單位敘

獎。 

十一、申    訴： 

（一）合法之申訴：應由單位領隊或教練簽字蓋章，用書面向審判委員會正式提出，並以

審判委員之判決為終決。提出申訴書時須繳付保證金 3000 元整，若審判委員認為

申訴無理時，得沒收其保證金，充作大會獎品費。 

（二）運動員資格之申訴：應於比賽前 30 分鐘向大會競賽組提出，其他有關競賽上所發

生之問題，當時應口頭提出，但仍須依規定於 30 分鐘內補具正式手續。各項比賽

在進行中，各單位領隊、教練、領隊及選手不得當場直接質詢裁判。 

十二、罰  則： 

（一）比賽進行時，選手不得有惡意阻擋或包夾之情形，違者取消比賽資格。 

（二）比賽期間，如有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等情事，經證實即取消其比賽資格及已得或應

得之名次，並追究行政責任，嚴予懲處。 

（三）運動員在比賽期間，如有違背運動精神，或有不正當之行為或不服從裁判等情事，

經查明屬實者，除取消比賽資格外，並通知其就讀學校或服務單位議處之。 

十三、其  他： 

（一）身體狀況應經醫院檢查，認定可參加劇烈運動競賽者，證明書自行留存備查。 

（二）參賽未滿 20 歲（86 年 3 月 25 日以後出生者）之選手，報名時須由家長（監護人）

於運動員保證書暨個人資料授權同意書上簽名具結（如附件一），但未滿 20 歲已結

婚者不受此限。 

（三）運動員出場比賽時，須攜帶附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(如國民身分證、健保卡或駕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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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照)以備隨時查驗，未帶相關身分證明文件，不得出場比賽。 

（四）運動員入選 106 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傳統路跑花蓮縣代表隊者，請將 105 年 11

月 19 日以後申請之新式戶口名簿（請注意非戶籍謄本，且備註欄不可空白），於 105

年 11 月 30 日以前繳交至承辦單位花蓮縣體育會田徑委員會（聯絡人曾志堅，電話

0989104141）。 

（五）本賽事活動進行時，除遇風雨須經大會裁定停止比賽外，否則仍須照常進行。 

（六）本規程函請花蓮縣政府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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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 

105 年花蓮縣樂活盃傳統路跑比賽暨原運會資格選拔賽 

運動員保證書暨個人資料授權同意書 

    本人確實符合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運動員參賽資格，

並經醫院檢查，認 定可參加劇烈運動競賽之證明已留存備查  

姓 名： 

性 別：□男 □女 

出生年月日：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參賽組別： □少年組 □青少年組 □公開組  

簽名確認： 

家長或監護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未滿 20 歲）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1 0 5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 

 

註： 

一、填寫保證書時，敬請先詳閱競賽規程有關資格規定。 
二、保證書各項資料，必須正確詳填；資料不全者，大會得依規定取消資格。 
三、保證書必須親自填妥，以示負責，並簽名確認；未滿 20 歲者，必須取得家長（或監護

人）簽名同意，但未滿 20 歲已結婚者不受此限。 
四、同意授權提供之個人資料於本次賽會及相關單位必要性之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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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 
 

105年花蓮縣樂活盃傳統路跑比賽暨原運會資格選拔賽 

報名表 

姓名  性別 
□男 

□女 

出生日期 

(民國) 

/   / 

(年/月/日) 

身分證字號  連絡電話  

原住民籍 

族別 

□阿美族  □泰雅族  □排灣族  □布農族  □卑南族 

□魯凱族  □鄒  族  □賽夏族  □雅美族(達悟族) 

□邵  族  □噶瑪蘭族  □太魯閣族  □撒奇萊雅族 

□賽德克族  □拉阿魯哇族  □卡那卡那富族 

通訊地址  

緊急聯絡人  
緊急連絡

人電話 
 

報名組別 

□少年男子組。 

□少年女子組。 

□青少年男子組。 

□青少年女子組。 

□公開男子組。 

□公開女子組。 

備註： 

一、凡欲參加本賽事之選手，應於規定時間內辦理報名與註冊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二、本次賽會採傳真或電子郵件報名方式辦理，傳真號碼 03-8791148，電子郵件信箱

harold0811@gmail.com，報名表如附件二，參賽選手對報名事項有所疑問，請電

0937165928 陳長旭先生洽詢。 
三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 105 年 11 月 18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5 時止(以電子郵件傳送時

間或傳真傳送時間為準)，逾期不再接受報名。完成電子郵件或傳真傳送報名後，

請電 0937165928 向陳長旭先生確認。 


